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实践基地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一、总 则 

本实践基地应体现学院和公司合作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推进

工程实践教育的特色。 

二、运行管理主要任务 

1、参与学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基地具有一支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教师队伍，来自公司

的高管和骨干人员多，对企业的人才需求、人才政策，对卓越工程师

后备人才的知识构成、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要求都比较清楚。因此，

基地视学院相关专业（如高分子材料合成、加工、材控等）的要求，

指派资深人士参与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特别是企业培养方

案的制定。 

2、落实学生在公司学习期间的各项教学安排 

    按照“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第一条第 3款之

约定，学院在年初将来公司实习实训的年度计划提交给基地办公室（公

司人事处），便于基地做好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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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实习实训的专业需要将来基地的时间、人数、实习实训内容详

细报告基地办公室，基地则负责落实学生在基地学习期间的各项教学

安排，包括生活、学习和实训的时间、地点、指导教师等。 

3、参与学生的安全保密等教育 

  由于高分子合成及加工企业的特殊性，所有来公司实习实训的师

生必须接受公司安排的安全、环保和保密教育且通过相关考试，方能

进入公司生产区。为此，基地办公室（公司人事处）将为每批来公司

实习实训的师生安排相关的教育和考试，以确保实习实训的安全顺利

实施。 

4、参与公司的员工培训 

  为了实现校企互惠双赢，基地在为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相

关专业学生服务的同时，为公司的员工培训服务。包括员工的岗前培

训、继续教育、劳动技能竞赛培训等。基地可以发挥学院教师在学科

理论方面的优势，为需要的员工开设相关课程或讲座，为公司编写培

训教材等。 

5、建设和管理基地指导教师队伍 

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实践基地建设方案”

中列明了现有指导教师队伍。他们由公司管理层和工程技术人员、学

院专业教师、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构成。下一步的工作在如下两个方

面：一是继续扩大指导教师队伍，二是有针对性的实施培训，使这支

队伍更能胜任指导工作。 



 

6、实施学生企业学习的考核和评价 

  学生来基地学习，无论是课程学习、计算机仿真还是车间实训，

都应有相应的考核和评价，其结果作为学生企业学习环节的成绩进入

个人学习档案，基地参与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具体见见本办法第四条

第四款。 

7、对基地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 

  基地设施是国家财产，也是学生和职工实习实训的依托条件，使

用和维护必须遵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实践基地

仿真学习室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同时基地办公室每年组织对相关

设施进行一次检查登记，对于出现损坏、丢失，需要视不同情况适时

做出处理，并报告相应的资产管理部门。 

三、组织机构 

  根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实践基地建设方

案”，基地设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具体

实施基地建设与运行管理。 

四、实习实训的具体组织和要求 

1、 领导组织 

每次实习实训要设立领导小组，小组由带队教师、指导教师、学生

辅导员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代表组成。带队教师担任组长，全面负责

本次实习实训工作。其职责是： 

1） 做好学生实习实训动员工作，做好实习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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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调、指导、检查实习实训工作； 

3） 精心组织学生实习实训，提高实习实训质量； 

4） 做好实习实训学生的考勤和成绩考核工作； 

5） 做好实训实习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 

2、指导教师要求 

1） 实习带队教师对来本基地实习学生负全面管理责任，其他实习

指导教师按照其分工负应有的责任； 

2） 随队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在学生实习期间应随班到现场组织学

生政治学习，做好实习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既是搞好校外实

习的重要措施，又是对学生辅导员、青年教师的培养措施。 

3） 实习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应提前与本基地公司方联系，根据实

习大纲和具体条件，制订实习计划，经基地办公室公司方核准后组织

实施。 

4） 实习指导教师要同公司选派的指导教师一起指导实习，审阅实

习报告，进行成绩考核；实习结束，听取公司对实习工作意见，做好

实习总结。 

5） 实习指导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求学生严格执行考勤

制度，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及时表扬好人好事，批评

违纪现象，对情节严重的要及时向系汇报，做出处理。 

6） 指导教师在实习结束后写出指导实习的工作报告，交基地审核

带回学院。 



 

3、 实习学生要求 

1） 按照实习大纲要求和实习计划，认真实习，独立思考，全面完

成实习任务； 

2） 虚心向工人、技术人员学习，增强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事业

心、责任感，发扬艰苦朴素、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听从指导教

师的安排，严格遵守基地（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纪律，特别要遵守保

密制度，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3） 对于违反基地规章制度和纪律的学生，轻则批评教育，重则需

会同公司视其情节按有关规章制度严肃处理； 

4) 学生在实习期间要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对迟到、早退、旷课的

学生，与在校上课一样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学生擅自不参加实习，

除按照学院规定处理外，本次实习成绩以不及格计； 

5） 经批准，学生因病不能参加实习或缺勤累计超过规定实习时间

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本次实习考核，可准予补实习。 

4、实习成绩考核 

1） 实习结束应进行考核，企业课程和实训成绩按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五级评定，或按照“卓越计划”企业培养方案执行。 

2） 考核成绩由思想考核成绩和业务考核成绩两部份组成。思想考

核成绩按学生对实习的认识、实际表现、遵纪守规情况和劳动态度评

定；业务考核成绩按学生的实习报告和业务考试成绩评定。评定成绩

工作由指导教师会同公司选派的实习指导教师一起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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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则 

本办法经校企双方同意后生效。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核对人：莫云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年 10 月 30 日 

 


